
 

表格 LAB/E2A/2020 
 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 

（授权表格） 
 

 

 
 

注意：在填写本表格前，请先阅读《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  —  规则及

程序》和夹附的「收集个人资料目的声明」。任何人士如明知或罔顾后果地   
作出／提供任何虚假或不正确的陈述／资料，有关委任资格将被取消。  

 
  已填妥的授权表格须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或之前邮寄、传真、电

邮或专人送交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15 楼劳工处国际联系科

（传真号码：2854 3435／3579 4395；电邮地址： ild-hq@labour.gov.hk）。

如递交表格 4 个工作天后仍未收到劳工处的确认信，请致电 2852 4024 查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 
A 部 : 由雇员工会填写 

委任获授权代表  
 
 
我们特此声明，  ， 
 （雇员工会名称）  

职工会登记编号:  ，已登记成为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 

的选举单位，现授权  和    
 （第一名代表姓名）  （第二名代表姓名） 

在 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中投票。 
 
 
本会特此证明，上述获授权代表为本会的已缴会费会员／理事／受薪职员。他们

的同意声明载于本表格的 B 部及 C 部。 
 
 

 签署本表格的雇员工会理事资料（见注一） 

 姓名 :  
 职衔  :  
 联络 电话号码 : （日间） 

  传真号码 :  

 签署  :  
（雇员工会印章） 日期  :  

 
注一 本表格提及的雇员工会理事是指该雇员工会理事会的任何一名成员，但不包括其核数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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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部 : 由第一名获授权代表填写 
 
第一名获授权代表同意声明  
 

本人    
 （获授权代表的中文姓名）  （获授权代表的英文姓名） 

[香港身分证号码： （     ） ／身分证明文件：  

号码：  ]（见注二） ，现同意接受委任为获授权代表，于 
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中代表本表格所述雇员工会投票。本人已

阅读并同意遵守《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 — 规则及程序》。本人

同意提供个人资料，用作本表格夹附的「收集个人资料目的声明」内所述用

途。 

 

本人证实，在本表格所提供的资料乃属真实正确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
签署 :  

获授权代表的姓名 :  

联络  电话号码 : （日间） 

 传真号码 :  
 
 
注二  你可提供香港身分证号码，或其他身分证明文件的名称连同号码，以供劳工处在选举日识辨你作为

获授权代表的身分。请注意，任何人士如未能出示载于本表格的身分证明文件，或其身分证明文件
的资料与本表格内申报的资料不符，将不会获准在选举日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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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部 : 由第二名获授权代表填写 
 
第二名获授权代表同意声明  
 

本人    
 （获授权代表的中文姓名）  （获授权代表的英文姓名） 

[香港身分证号码： （     ） ／身分证明文件：  

号码：  ]（见注三） ，现同意接受委任为获授权代表，于 
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中代表本表格所述雇员工会投票。本人已

阅读并同意遵守《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 — 规则及程序》。本人

同意提供个人资料，用作本表格夹附的「收集个人资料目的声明」内所述用

途。 

 

本人证实，在本表格所提供的资料乃属真实正确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
签署 :  

获授权代表的姓名 :  

联络  电话号码 : （日间） 

 传真号码 :  
 
 
注三  你可提供香港身分证号码，或其他身分证明文件的名称连同号码，以供劳工处在选举日识辨你作为

获授权代表的身分。请注意，任何人士如未能出示载于本表格的身分证明文件，或其身分证明文件
的资料与本表格内申报的资料不符，将不会获准在选举日投票。 



 

声明 LAB/S2A/2020 
 
 

收集个人资料目的声明 
 

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

 

1.  表格 LAB/E2A/2020（“表格”）内所提供的个人及其他有关资料将用作

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及有关的用途。在表格内提供个人及其他有

关资料纯属自愿。然而，如你未能提供足够和正确的资料，劳工处可能无法处理

有关委任获授权代表在 2020 年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选举中投票的事宜。 

 

资料转移 

 

2. 为达致上述第 1 段所提及的目的，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及其他有关资料可

能会被转往劳工处的其他科别、其他政府部门／决策局／机构。 

 

查阅个人资料 

 

3. 根据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486 章）第 18 及 22 条，以

及附表 1 第 6 原则的规定，你有权要求查阅和改正个人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。你

的查阅权利包括索取表格内有关你个人资料的复本。 

 

查询 

 

4. 有关表格所收集个人资料的查询，包括进行查阅及改正资料，请向下述人

士提出： 

 
香港中环 

统一码头道 38 号 
海港政府大楼 15 楼 
劳工处国际联系科 
助理劳工事务主任 

莫清文女士 

电话：2852 4021 


